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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走過淡水河．繪見新北」河堤彩繪 

徵圖比賽簡章 

壹、 活動宗旨 

       為落實水環境教育從紮根做起，藉由舉辦淡水河堤彩繪徵圖比 

    賽，讓民眾透過繪畫創作，用心感受生活周遭的水環境，美化淡 

    水河沿岸之河堤景觀，進而守護這美好的水環境，形塑新北市為 

   「大河之市」的城市意象。 

貳、 主辦單位 

   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

參、 協辦單位 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台北市教育局 

肆、 活動對象 

針對大台北地區民眾、公私立大專院校、高級中學、國民中學及

小學學生，參賽組別分為以下三組： 

1.國小組 

2.國中暨高中組 

3.大專院校暨社會組 

伍、 繪畫主題 

   以『淡水河流域』為創作主題，彩繪淡水河印象，包括生態、

景觀、休閒、文化歷史及經貿發展，繪畫的主題要能夠引發民眾

對河川的情感，並且鼓勵民眾用自己的方法率直地表達自我，因

此各種類型、風格的作品，都是值得欣賞與肯定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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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作品規格 

1.以四開圖畫紙（52 × 39 CM）繪製，毋需裱裝。 

2.限平面創作繪畫、彩繪媒材不拘（如彩色筆、色鉛筆、蠟筆、 

  水彩等）。 

柒、 應徵稿件注意事項： 

1.每生僅限參加一件，重複送件或冒名頂替者，一經查證屬實則 

   取消其參賽資格。 

2.請於作品背面貼上報名表（如附件）。 

3.參賽作品無論錄取與否一律不退件，繪畫作品歸屬本局留用發 

  布，作為水資源教育宣導用等展示、重（印）製、刊登之權利， 

  不另計酬。 

4.作品寄出受理收件後，不得要求更（修）改任何圖案文字內容， 

  寄件時請務必自行做好保護措施，以防止郵寄過程中對畫作之 

  折損。 

5.參賽作品須未曾發表過，如有臨摹或成人加筆均不予評選，且 

  不得抄襲、違反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，如有違反者則取消參 

  賽資格，並依法追究其相關責任，如有違反前述而得獎者，取 

  消得獎資格，並收回已領取之各獎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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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 收件起迄日期及地址 

1.收件日期：自即日起至 102 年 3 月 30 日截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

2.郵寄地址：郵寄至活動承辦單位「106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

段 24 巷 7 號 6 樓 麗水策略」，信封上註明「『走過淡水河．

繪見新北』河堤彩繪徵圖比賽作品」字樣。 

3.學校可統一收件再郵寄至以上地址，亦可由學生自行投稿。 

 

玖、 評選方式 

1. 參賽作品之評分標準如下：主題內容佔 40%、創意構思佔 30%、 

表現技巧 30%。 

2. 由相關美術專家及水利局長官參與評審，評審名單將於活動結

束公佈於相關活動網站。 

 

壹拾、 獎勵方式 

1. 國小組、國中暨高中組、大專院校暨社會組 3個組別，分區分

組分取以下獎勵獎項： 

(1)金賞獎：1位、獎學金 10,000 元及獎狀乙紙。 

(2)銀賞獎：1位、獎學金 8,000 元及獎狀乙紙。 

(3)銅賞獎：1位、獎學金 5,000 元及獎狀乙紙。 

(4)優  選：3位、獎學金 2,000 元及獎狀乙紙。 

(5)佳  作：10 位，獎狀乙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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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各區由評審老師從得獎作品中，挑選 10幅適合彩繪於淡水河堤

之作品。 

3.各組入選之指導老師，另協請教育局轉請各校給予行政獎勵。 

 

 

拾壹、活動洽詢 

     活動聯絡人：林小姐 

    電話：(02)2325-5696 

    傳真：(02)2325-2586 

 

拾貳、本案實施要點如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修正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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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一：報名表 

 

「走過淡水河．繪見新北」河堤彩繪 

徵圖比賽報名表 

組別 □大專院校暨社會組 □國中暨高中組  □國小組 

作品主題 淡水河流域 

作品名稱  
作品編

號 
由承辦單位填寫 

內容說明 

（約50字） 
 

就讀 

學校名稱 
 

年 級  

班 別  

指導老師 限一名 聯絡電話 （  ） 

學生姓名  聯絡電話 （  ） 

通訊地址 
□□□ 

作品著作權讓予同意書 

    本人參賽作品如獲獎，同意將該作品之著作財產讓與「新北

市政府水利局」，謹此聲明。著作權讓與人：____________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，未填者不予評選) 

簽署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  日 

附 註 

1.已詳閱並同意遵守本活動辦法之各項規定。 

2.所有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，繪畫作品歸屬本局留用

發布，作為水資源教育宣導用等展示、印製、刊登

等之權利，不另致酬。 

 

 


